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管防字„2013‟37 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正确处理规范性文件稳定性与有效性的关系，促进规

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，切实维护法制统一，保护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，根据国务院

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的精神，结合我办实际，制

定本制度。  

第一条  本制度适用于我办依据法定职权制定公布的，

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，可以反复适

用的文件。 

第二条  规范性文件应规定有效期。规范性文件的有效

期自颁布生效之日起至废止之日止；长效的规范性文件，从

生效之日起每 5 年进行一次审查。暂行或者试行的规范性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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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自施行之日起有效期为 2 年。安排部署工作有时限要求的

规范性文件，有效期不得超过工作时限。有效期届满，规范

性文件停止执行。 

第三条  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前 6 个月，原起草处室

或者执行处室认为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施行的，负责对规范

性文件包括文件制定质量、实施以来的社会效果及其影响因

素、存在问题等方面，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，进行全面调

查和综合评估，并根据评估报告提出规范性文件修改、废止

的意见。 

第四条  规范性文件起草处室应从本年度起，每年的第 3

季度对本处室起草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。清理责任按照“谁

起草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实施。 

第五条  规范性文件存在下列情形的，清理科室要提出

予以修改或者废止的建议按程序报法规处初审： 

1、文件内容不适应形势发展和公共管理需要，不利于经

济社会发展的，要予以废止； 

2、文件的主要内容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有关政策

的规定相抵触的，或者已被新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

文件所代替的，要予以废止； 

3、文件调整对象已消失的，要予以废止； 

4、文件的个别条款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有关政策

的规定不一致的，所规定的执法部门被撤销或者执法部门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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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已变更、行政管理职责已调整的，要予以修改； 

5、其他依法应当予以废止或修改的情形。 

第六条  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要把经常清理与定期清

理、专项清理与全面清理有机结合起来，要把清理规范性文

件与制定、修改规范性文件有机结合起来。  

第七条  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由主任办公会审议决定。  

第八条  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审定后，应按规定向区政

府法制办审查备案。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应将规范性文件

目录和规范性文件的文本（含电子文本）报送区政府法制办；

决定予以废止的规范性文件，应报送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，

无须报送规范性文件的文本；决定予以修改的规范性文件，

应报送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录、修改后的规范性文件文本和

修改说明以及修改依据等。 

第九条  规范性文件的清理结果，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，

公布的内容包括继续有效、废止和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。 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

 

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     2013年11月21日印发 


